
关于对“舒城县城关镇邓岗村生猪养猪基地扩建养殖设备采购采购

安装项目（SZCGS2022-0033）”质疑的答复

质疑供应商名称： 安徽宥禾建设有限公司

质疑函收执时间： 2022年 7月 13日

质疑项目的名称： 舒城县城关镇邓岗村生猪养猪基地扩建养殖设备采购安装项

目

质疑项目的编号：SZCGS2022-0033 包号： /

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问题 1： 中标公司安徽星辰智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要求提供中小企业

声明函，不具备小微企业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条件

问题1答复意见：针对质疑事项，采购人于2022年7月18日组织了原询价小组

进行协助答复，重新审阅了询价文件、预中标单位投标文件，经充分讨论研究形

成以下答复意见：

预中标单位安徽星辰智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中小企

业声明函、所投产品制造商的小微企业证明截图和小微企业折扣表，并将该项目

中享受中小企业优惠的91项标的产品与对应生产制造商逐一罗列（详见附件1、2、

3），可视为对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标的名称”、“所属行业”、“企业名称”

的佐证和补充。

综上所述，询价小组认为预中标单位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有效。



附件 1：预中标单位中小企业声明函



附件 2：小微企业名录查询截图









附件 3：小微企业折扣表















事实依据：询价文件、预中标单位投标文件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

诉办法》

质疑供应商如对本答复不满，可以自答复之日起的 15个工作日内依法向舒

城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投诉。

质疑答复人：舒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

质疑答复日期：2022年 7月 19日


